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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股东会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通州区聚富南路8号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6月 17日 9:15-9:25，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6月1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

间。
4、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浩云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股东会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91人，代表股份198,626,7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9.6632%。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134,98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4.136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383人，代表股份 63,

646,7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52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79人，代表股份35,126,7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83%。
（1）现场会议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379人，代表股份

35,126,7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883%。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7,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1%；反对12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7%；弃权1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7,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046%；反对 1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1%；弃权 12,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5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9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6%；反对128,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45%；弃权 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 34,990,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131%；反对12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47%；弃权7,
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2%。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8,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反对127,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8,2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057%；反对 12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27%；弃权 11,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6%。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7,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1%；反对127,

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弃权1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7,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049%；反对 12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5%；弃权 11,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6%。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5,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8%；反对127,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3%；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5,3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975%；反对 12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38%；弃权 13,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7%。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6,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5%；反对12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0%；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6,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014%；反对 1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75%；弃权 10,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5,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0%；反对128,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8%；弃权1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5,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986%；反对 12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67%；弃权 12,
2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7%。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2,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2%；反对13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弃权1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2,1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883%；反对 13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5%；弃权 12,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2%。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3,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131,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1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3,9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935%；反对 13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55%；弃权 10,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0%。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93,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0%；反对126,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7%；弃权 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93,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6214%；反对 12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601%；弃权 6,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5%。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8,485,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9%；反对132,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4,985,5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5980%；反对 13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66%；弃权 8,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表决结果：此议案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申林平、吴少卿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情况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之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维通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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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

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经营正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且存在后续下跌的风险。2026年4月29日至6月17日33个交易
日期间，公司股票共计13个交易日涨停、5个交易日跌停，累计涨幅为48.71%。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
动较大，已累积较大交易风险并严重偏离公司基本面，存在后续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
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因公司
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扣除与主营业
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已于2026年4月28
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公司2026年度经审计的相关财务数据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 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亏损，公司股票价格严重脱离当前业绩。2025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70万
元。公司2025年度及2026年第一季度均处于亏损状态，公司股票价格已严重脱离公司业绩。

●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未实际开展半导体业务，主营业务为教育业务及不动产
运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曾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时，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
作出如下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36个月内，不向上市公
司注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所持有的资产。

● 关于公司市场传闻的情况。前期市场存在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之间关系的相关传闻。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征询核实，公司上层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不存在任何实质关系。
● 关于问询函的回复情况。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高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价波动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881号），于2026年6月11日披露
《中国高科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高科对外投资及股价波动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
告》（公告编号：2026-049）。

● 离任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司离任董事兼高级管
理人员兰涛先生计划于2026年6月9日至9月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 737,532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257%；其配偶童喜林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3,575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0108%。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78亿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0.7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96亿元。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
389.8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2.7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2.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4.27万元。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仍为教育业务及不动产运营业务，公司内部经营秩序正常，相关
经营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公司近期未签订重大合同，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
的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实际控制人
资产注入、股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
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关于公司市场传闻的情况
前期市场存在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之间关系的相关传闻。经公

司向控股股东征询核实，公司上层股东与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任何实质关系。公司未

发现其他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需要公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切勿盲目跟风和轻信市场传闻，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关于《问询函》的回复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及股价

波动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6】0881号），于2026年6月11日披露了《中国高科关于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关于中国高科对外投资及股价波动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26-049）。

（五）离任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
公司离任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于2025年9月15日离任）兰涛先生计划于2026年6月9日至9月

8 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737,532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1257%；其配偶童喜林女士计划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63,575股，即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0.0108%。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离
任董事兼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且存在后续下跌的风险
2026年4月29日至6月17日33个交易日期间，公司股票共计13个交易日涨停、5个交易日跌停，

累计涨幅为48.71%。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已累积较大交易风险并严重偏离公司基本面，存
在后续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务必充分了解二级市场交易风险，切实提高风险意识，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二）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并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025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0.78亿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

入后的营业收入0.77亿元；实现利润总额-1.4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26亿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0.96亿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均为负值，且扣
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3亿元，公司股票已于
2026年4月28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财务会计报告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规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其股票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上市公司最近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规定的财务

类强制退市情形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若公司2026年度经审计的相关财务
数据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财务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三）公司经营业绩持续亏损
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389.86万元；实现利润总额-142.73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92.7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94.27万元。
公司 2025年度及 2026年第一季度处于连续亏损状态，公司经营业绩未发生与 2026年 4月 29日

以来股票价格走势相匹配的变化。公司股票价格已严重脱离公司业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
营业绩风险。

（四）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承诺的相关情况
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曾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时，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如下承诺：信息披露

义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36个月内，不向上市公司注入信息披露义
务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所持有的资产。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中国高科关于间接控股股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暨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3）以及《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敬请广大
投资者充分关注相关股东承诺，理性判断，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刊登或发布的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中国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公告编号：2026-020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6月1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遂宁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环大道579号，公司本部3号楼502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
178,580,523

32.595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1人，列席 11人。其中，董事冷继伟先生、唐正胜先生、邝伟民先生、黄英武女

士，独立董事唐国琼女士、吴越先生、余丽霞女士，以电子通信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76,160,073 98.6446 2,287,894 1.2811 132,556 0.0743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6,075,173
比例（%）
98.5970

反对
票数

2,372,394
比例（%）
1.3284

弃权
票数

132,956
比例（%）
0.0746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6,140,273
比例（%）
98.6335

反对
票数

2,312,550
比例（%）
1.2949

弃权
票数

127,700
比例（%）
0.0716

股东会同意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
利润，公司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70元（含税）。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547,
862,471股，以此计算合计派发现金红利38,350,372.97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前三季
度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 60,264,871.81元（含税），占公司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例为32.73%。公司2025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
例。

4.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974,833
比例（%）
98.5408

反对
票数

2,481,394
比例（%）
1.3895

弃权
票数

124,296
比例（%）
0.0697

股东会同意公司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保险期限12个月。保费支出不超过
15万元。

股东会同意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办理责任险投保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相关责任主体；确定
保险公司；确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请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
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责任险保险合同期满时或之前办理与续保

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5.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考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855,633
比例（%）
98.4741

反对
票数

2,561,094
比例（%）
1.4341

弃权
票数

163,796
比例（%）
0.0918

股东会同意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非独立董事2025年度薪酬考核与确定。公司上述董事2025
年度效益年薪实行按月预发、经考核结算，并对其中的20%实施为期两年的递延支付，每年支付10%。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968,633
比例（%）
98.5374

反对
票数

2,484,694
比例（%）
1.3913

弃权
票数

127,196
比例（%）
0.0713

修订后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
cn）。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5,896,333
比例（%）
98.4969

反对
票数

2,475,874
比例（%）
1.3864

弃权
票数

208,316
比例（%）
0.1167

股东会同意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独立董事采取固定津贴形式，津贴标准为每人每年8万
元（含税）。在公司任职的非独立董事（含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基本年薪按月全额发放；绩效年
薪按月预发，年终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考核评定，报董事会及股东会批准，且于年度报告披露
后，方可结算。其中，绩效年薪30%实行延期支付，延期期限为3年。同时在2026年度兑现2025年度
绩效年薪延期支付部分的1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
情况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0,917,382

27,300,000

7,922,891

2,151,741

5,771,150

100

100

76.4526

63.0179

83.0542

0

0

2,312,550

1,135,050

1,177,500

0

0

22.3151

33.2421

16.9458

0

0

127,700

127,700

0

0

0

1.2323

3.740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5

7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关于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考核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6 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5,220,356

34,935,716

34,976,416

比例（%）

93.5204

92.7646

92.8726

反对

票数

2,312,550

2,561,094

2,475,874

比例（%）

6.1405

6.8004

6.5741

弃权

票数

127,700

163,796

208,316

比例（%）

0.3391

0.4350

0.553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还听取了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宏恩、张诗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

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3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以涨停价收盘，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价格
自2026年6月11日至6月17日，5个交易日累计上涨35.81%。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存在市场
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已严重偏离同期上证指数和公司所属的中上协行业分类“C39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指数。

●经核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会、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第二大股东，确认不存
在与公司有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关注到部分媒体将公司归类到“可控核聚变”“氮化铝”相关概念。2025年度，公司可控核聚变
相关业务占整体营业收入比重约为2%，氮化铝相关产品占整体营业收入比重约为7%，占比较低，不
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根据“中证指数”的数据，截至2026年6月17日，公司市盈率为192.06，公司所属的中上协行业
分类“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盈率为69.35，公司市净率为16.37，公司所属的中上
协行业分类“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净率为7.46，公司市盈率、市净率均高于行业
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以涨停价收盘，收盘价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股票价格自2026年6月11日至6月17日，5个交易日
累计上涨35.81%。公司股价短期上涨幅度较大，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已严重偏离同
期上证指数和公司所属的中上协行业分类“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指数。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并向控股股东新的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建和先生，第二大股东成都欣天颐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书面发函询问。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的事项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第二大股东成都欣天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均确认不存在筹划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
份发行、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
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关注到部分媒体将公司归类到“可控核聚变”“氮化铝”相关概念，公司针对相关业务情况补充说

明如下：
1、公司主营电力设备、军工、电子材料三大业务板块。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

行业政策也未发生重大调整。
2、2025年度，公司可控核聚变相关业务占整体营业收入比重约为2%，氮化铝相关产品占整体营

业收入比重约为7%，占比较低，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除此以外, 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经公司核查，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期间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6月15日、6月16日、6月17日连续3个交易日以涨停价收盘，收盘价涨幅偏

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根据“中证指数”的数据，截至2026年6月17日，公司市
盈率为 192.06，公司所属的中上协行业分类“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盈率为
69.35，公司市净率为16.37，公司所属的中上协行业分类“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市
净率为7.46，公司市盈率、市净率均高于行业水平。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公司信息以在上述报刊及网站披露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6-032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6月16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

《关于受理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

〔2026〕179号），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

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项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尚需上交所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

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6-030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于

2026年4月29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 2026年4月29日，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以现金形式派发2025
年度末期股息予股权登记日名列公司名册的股东。2025年度现金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及宣派，每10股
股息为人民币1.6250元（税前），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58,470,126.65元（税前），公司已于2025
年12月向全体股东派发2025年中期现金股息每10股1元（税前），中期股息金额合计835,981,616.40
元；本次拟向全体股东派发2025年度末期现金股息每10股0.6250元（税前），末期股息金额合计522,
488,510.25元，其中，A股股本 5,041,934,164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315,120,885.25元（税前）。

本次权益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 本次实施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本次实施的 2025年度末期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359,816,164股为基数，按照分

配总额固定的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现金0.6250元（税前）。其中，A股股本5,041,934,
164股，共计派发A股现金红利人民币315,120,885.25元（税前）。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5625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125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625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本公司H股股东的权益分派事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及4月

30日登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的2025年度股东会、2026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及2026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的投票结果及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末期股息的公告。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现金红利

发放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的A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811
08*****295
08*****309

股东名称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平庄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能源集团辽宁电力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26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10-63888199
传真电话：010-63887780
咨询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号（c幢）
七、备查文件
1.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1次会议决议；
3.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6月17日

证券代码：000728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7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1

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63,777,89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 436,377,
789.1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总股本发生变
动的，将按照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的原则，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调整分配比例。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距离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4,363,777,89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
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
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
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
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8*****632
08*****210
08*****722
08*****727
08*****826

股东名称
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建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6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咨询联系人：朱睿达、郑昊楠
咨询电话：0551-62207323
传真电话：0551-62207322
七、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关于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
2.公司股东会关于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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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26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披露在《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40）。该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当前
总股本 2,055,717,8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1.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股
利246,686,147.88元，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仍为2,055,717,899股。在实施权
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将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
整。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55,717,89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1.2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
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
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
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 10股补缴税款 0.2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12元；持股超过 1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6月25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6月2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6年6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股东账号
08*****716
08*****250
08*****271

股东名称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6月15日至登记日：2026年6月25日），如因自派股东

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
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5号3层
咨询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10-85727717、010-85727713
传真电话：010-85727714
七、备查文件
1.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天津绿发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6月18日


